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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区 2023 年度绩效审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及审计建议一览表

项目 问题 序号 内容 责任单位 审计建议

一、推动经

济转型发

展方面

促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政策落实不

到位

1
部分政策落地

不及时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未按有关工作节点要

求，于 2023 年二季度及时开通“专精特

新企业租金补贴”扶持政策受理通道。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及时开

通专项扶持政策受理通道。

2 补贴标准不明确

区科技创新局未明确申报补贴适用外币

换算的时间节点规则，实际审核采用的标

准不一，多发补贴 39.17 万元。

区科技创新局

区科技创新局要严格按统一

标准审核发放扶持资金，及时

公告相应政策变更。
3 政策变更未公告

区科技创新局“贷款贴息支持”扶持政策

扩大了资助范围，但未就变动情况进行公

告。在不符合原条件的未获补企业中，有

8家企业符合新条件但未重新申报。

区科技创新局

转型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

使用有待改

进

4 管理制度不健全

区国资局未落实工作要求，未对《南山区

股份合作公司转型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进行修改完善并出台操作指引，部分

分项实施细则条款设置不完善。

区国资局

区国资局要及时修订管理办

法内容，完善分项实施细则条

款设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5
部分资助政策实

施效果不佳

区国资局 12 项资助政策未能充分发挥作

用，其中引进国际人才创办的企业等 6 项

政策未发生过实际资助；投资或兴办实业

资助等6项政策实际资助项目金额仅占转

型发展专项资金总资助金额 0.48%。

区国资局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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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问题 序号 内容 责任单位 审计建议

一、推动经

济转型发

展方面

转型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

使用有待改

进

6
部分资助项目审

核把关不严

区国资局及部分街道办未严格按照管理

办法规定开展资金审核发放工作，28 个项

目存在超资助标准、超资助范围、重复发

放等问题，共涉及多发放资金 233.28 万

元。

区国资局，

南山、蛇口、粤海、

西丽、桃源街道办

区国资局要会同各街道办严

格按要求开展项目审核工作，

提高审核准确性。

二、推动民

生事业普

惠发展方

面

特殊教育经

费使用管理

有待加强

7

普通学校特殊学

生就读情况底数

不清

审计抽查区教育局收集的 14 所普通学校

随班就读特殊学生信息，其中 11 所学校

的学生数据存在统计重复或遗漏情况。

区教育局
区教育局要进一步梳理掌握

特殊学生就读情况。

8

资源教室建设工

作统筹指导不到

位

资源教室建设经费由区教育局安排，35

所普通学校使用该经费采购的 80 件特殊

教学用具中，有 32 所学校共计 66 件教学

用具从未使用，涉及金额 137.02 万元（占

采购总金额 79.95%）。

区教育局
区教育局要加强对资源教室

建设工作的统筹指导。

9
部分资源教室资

产管理不善

3所学校的特殊教学用具未放置在资源教

室，个别学校的 IEP 资源教室管理系统去

向不明，资源教师未做好资源教室资产保

管工作。

南山区南油小学、

南山区前海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实验学校、

南山区南海小学

相关学校要落实资源教室资

产管理主体责任，保障资源教

室资产的安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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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问题 序号 内容 责任单位 审计建议

二、推动民

生事业普

惠发展方

面

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运营

管理不到位

10

部分养老服务用

房效益未充分发

挥

20 处养老服务用房由区物业主管部门移

交至街道使用管理平均耗时 300 天，其中

2处物业耗时超过 3年。

区国资局
区国资局要着力提高养老服

务用房移交工作的效率。

4个街道的 7处物业在移交后闲置，其中

1处物业闲置时间长达 6年。

南头、桃源、西丽、

招商街道办

相关街道办要加强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使用管理工作，充分

发挥养老服务用房效用。

11
对运营机构履约

监督不力

区福利中心二期的运营机构未严格履行

《PPP 项目协议》约定，出现部分医护人

员配置不符合要求、超额收取入住押金、

提供收费性服务未经同意等问题，区民政

局未有效监管。

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要全面加强对养老

机构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

动运营管理水平提升。

12
对养老服务机构

资助审核不严

区民政局未加强对民办机构申请护理服

务补助数据的核查，多发放 8.16 万元。
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要强化民办养老机

构资助资金发放审核管理，提

高补助资金使用效益。

推进“民生微

实事”工作开

展不扎实

13
统筹监管职责履

行不力

区民政局未履行专责小组办公室职责，未

按规定对“民生微实事”相关制度文件进

行审批。
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要认真履行区“民生

微实事”专责小组办公室职

责，统筹“民生微实事”制度

建设工作，加大对项目监管力

度。
未按规定对单项金额超过 20 万元的项目

进行全面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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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问题 序号 内容 责任单位 审计建议

二、推动民

生事业普

惠发展方

面

推进“民生微

实事”工作开

展不扎实

14
项目实施管理不

到位

审计抽查招商街道办 25 个“民生微实事”

项目，13 个项目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涉

及合同金额 288.98 万元。

招商街道办

招商街道办要加快推进“民生

微实事”项目进度，加强项目

规范化管理。22 个项目未按规定设置“民生微实事”项

目标识牌或标识牌内容不齐全。

个别项目未经审批擅自变更工程内容。

三、推动建

设项目提

质增效方

面

中小学校新

建、改扩建

项目管理有

待提升

15 建设进度缓慢

23 个已立项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中，12

个项目立项超过一年未申报可研，仍处于

前期阶段。

区工务署、

区教育局
区工务署和区教育局要加快

推进学校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2个项目未完成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要求的进度任务。
区工务署

16
审核把关不严影

响投资效益

区工务署和区教育局未加强对西丽二小

改扩建项目中教学楼层间建造的两座钢

楼梯设计方案审核把关，两座楼梯建成后

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未开放使用，预算造价

约 196 万元。

区工务署、

区教育局

区工务署和区教育局要加强

设计方案审核把关。

10 个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未按规定

约定塑胶跑道面层保修期限。
区工务署

区工务署要督促有关代建单

位切实加强合同签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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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问题 序号 内容 责任单位 审计建议

三、推动建

设项目提

质增效方

面

中小学校新

建、改扩建

项目管理有

待提升

17 重复编列费用

西丽二小改扩建项目重复委托变配电迁

改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及专项验收工作内

容，涉及合同金额 316.2 万元。

区工务署
区工务署要督促有关代建单

位切实加强合同签订工作。

18 监管责任未落实

2个项目收到区住房建设局发出的责令整

改通知书 45 份、巡查责令整改建议书 31

份等处理处罚，区工务署未监督代建单位

按合同追究相关参建单位责任。

区工务署
区工务署要督促有关代建单

位切实加强履约监管工作。

中心河及中

心路安全隐

患整治及功

能完善工程

项目管理不

到位

19
招投标管理不

规范

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未有效督促代建单

位严格制定监理定标工作规则，未明确施

工总承包单位定标工作方案中择优要素

的优先级别，对入围定标单位的选择不严

谨。

区城管和综合

执法局

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要加强

招投标管理，督促代建单位按

要求制定定标工作规则和工

作方案。

20
工程结算管理

存风险

施工现场部分措施项目做法及工程量与

投标文件不符，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未督

促代建单位及时完成工程量签认工作，影

响后续结算。

区城管和综合

执法局
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要加强

合同执行和施工现场管理，督

促代建单位及时完成现场工

程量和签证的确认审核。

21
工程变更管理

不严

代建单位对已包含在施工总承包合同价

款中的保险费用现场签证予以审核通过，

涉及金额 29.99 万元。

区城管和综合

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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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问题 序号 内容 责任单位 审计建议

三、推动建

设项目提

质增效方

面

政府投资项

目建设管理

存不足

22 前期工作不到位

5个项目分别存在勘察、工程设计和需求

调研等不到位的问题，原有设计不符合现

场需求。

市交通运输局南山

管理局、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

南山、粤海、招商

街道办

相关建设单位要切实履行好

建设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参建

单位履约监督，做细做实项目

前期勘察设计等工作，规范合

同签订管理，加快推进政府投

资项目结（决）算工作。

23
工程合同管理不

规范

个别项目施工合同实质性条款与招标文

件不一致，且未执行现行定额及规定费

率。

桃源街道办

24

部分政府投资项

目结（决）算工

作推进缓慢

18 个项目从竣工验收至完成项目决算编

制平均用时 18 个月，个别项目决算周期

长达 54 个月。

市交通运输局南山

管理局、南山公安

分局、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区工

务署、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区

水务局，南头、南

山、蛇口、粤海、

招商、沙河、桃源

街道办，区妇幼保

健院


